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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纳米二氧化硅保温毡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做到
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保障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改 （扩）建民用建筑中采用

纳米二氧化硅保温毡建筑保温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１０３　纳米二氧化硅保温毡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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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纳米二氧化硅保温毡　ｎａｎｏｓｉｌｉｃａ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ｅｌｔ
通过溶胶凝胶法，将玻璃纤维毡与溶胶复合，然后用一定的

干燥方式使气体取代凝胶中的液相形成的纳米级多孔复合保温

毡，简称气凝胶毡。

２０２　纳米二氧化硅保温毡建筑保温系统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ｇｅｌｆｅｌｔ

主要由气凝胶毡和配套材料组成，设置在外墙、屋面、楼板

上起保温作用的构造总称，简称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

２０３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ａｌｌ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ｇｅｌｆｅｌｔ

主要由气凝胶毡、防护面板和固定材料组成，设置在外墙内

表面起保温作用的构造总称。

２０４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ｃｕｒｔａｉｎｗａｌｌ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ｇｅｌｆｅｌｔ

主要由气凝胶毡和固定材料组成，设置在非透光幕墙内侧起

保温作用的构造总称。

２０５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　ｆｌｏｏ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ａｅｒｏｇｅｌｆｅｌｔ

主要由气凝胶毡和保护层组成，设置在楼板上起保温作用的

构造总称。

２０６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　ｒｏ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
ａｅｒｏｇｅｌｆｅｌｔ

主要由气凝胶毡、防水层和保护层组成，设置在屋面上起保

温作用的构造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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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
性，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

３０２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的保温、隔热、防潮性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现行浙江省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３６和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３／１０１５
的有关规定。

３０３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的防火构造、气凝胶毡的燃烧性
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３７的有关
规定。

３０４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各组成材料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ＧＢ６５６６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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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０１　气凝胶毡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０１的规定。

表４０１　气凝胶毡的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体积密度 （ｋｇ／ｍ３） Ⅰ型：１８０～２２０；Ⅱ型：１９０～２３０ ＧＢ／Ｔ３４３３６

导热系数 ［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 Ⅰ型：≤００１７；Ⅱ型：≤００２１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压缩回弹率 （％） ≥９０ ＧＢ／Ｔ３４３３６

体积吸水率 （％） ≤１０ ＧＢ／Ｔ３４３３６

憎水率 （％） ≥９８０ ＧＢ／Ｔ１０２９９

燃烧性能等级 Ａ（Ａ２）级 ＧＢ８６２４

放射性 同时满足Ｉｒａ≤０１和Ｉｒ≤０１ ＧＢ６５６６

４０２　气凝胶毡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４０２的规定。

表４０２　气凝胶毡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长度 ±５

宽度 ±５

厚度 ０～＋２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４０３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的防护面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纸面石膏板时，厚度不得小于１０ｍｍ，性能指标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纸面石膏板》ＧＢ／Ｔ９７７５的规定。
２　采用无石棉硅酸钙板时，厚度不得小于６ｍｍ，性能指标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第１部分：无石棉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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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板》ＪＣ／Ｔ５６４１的规定。
３　采用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时，厚度不得小于６ｍｍ，性能

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纤维水泥平板第１部分：无石棉纤维
水泥平板》ＪＣ／Ｔ４１２１的规定。
４０４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用锚固件性能应符合表４０４
的规定。

表４０４　锚固件性能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ｋＮ） ≥０３０ ＪＧ／Ｔ３６６

４０５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用轻钢龙骨及其配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轻钢龙骨》ＧＢ／Ｔ１１９８１和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用轻钢龙骨配件》ＪＣ／Ｔ５５８的有关规定。
４０６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用锚固件的性能指标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规定。
４０７　嵌缝材料、密封材料、钢丝网片、防水材料以及竖向隔
声片等辅助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５



５　设　　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气凝胶毡的厚度，应根据现行国家、行业和浙江省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要求，通过热工计算确定。

５１２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应满足密封和防水构造设计要求，
重要节点部位应有详图。

５１３　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应采取保温措施，并应有保温构造
详图。

５１４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中热工参数可按表５１４取用。

表５１４　气凝胶毡热工参数

类型
导热系数 ［Ｗ／（ｍ·Ｋ）］
（平均温度２５℃）

导热系数的

修正系数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

Ⅰ型：００１７；Ⅱ型：００２１

１０５

１１０

５２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构造设计

５２１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采用粘锚固定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基本构造由气凝胶毡、防护面板、胶粘剂和锚固件组成
（图５２１）。

６



图５２１　采用粘锚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构造
１—基层墙体；２—胶粘剂；３—锚固件；４—气凝胶毡；５—防护面板

　　２　锚固件数量不应小于６个／ｍ２；面积大于０１ｍ２的单块防
护面板的锚固件不应小于１个。
３　锚固件进入混凝土墙体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进入其他实心墙体材料砌体或实心墙板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

于５０ｍｍ。
４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防护面板之间

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５ｍｍ，缝内宜填塞嵌缝材料。
５２２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采用轻钢龙骨固定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基本构造由气凝胶毡、防护面板、轻钢龙骨、龙骨固定
件、锚固件和连接件组成 （图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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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２　采用龙骨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构造
１—基层墙体；２—龙骨固定件；３—轻钢龙骨；４—锚固件；

５—气凝胶毡；６—防护面板；７—连接件

２　气凝胶毡应采用锚固件与基层墙体连接，锚固件数量不
应小于４个／ｍ２；龙骨应采用龙骨固定件与基层墙体连接，龙骨
间距不宜大于６１０ｍｍ；防护面板应采用连接件与龙骨连接。
３　龙骨固定件进入混凝土墙体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

３０ｍｍ，进入其他实心墙体材料砌体或实心墙板的有效锚固深度
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４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气凝胶毡与龙

骨之间的缝隙不应大于２ｍｍ，防护面板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
５ｍｍ。
５２３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用于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
时，防水、防潮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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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构造设计

５３１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由置于非透
光幕墙内侧的气凝胶毡和锚固件组成 （图５３１）。

图５３１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构造
１—基层墙体；２—气凝胶毡；３—非透光幕墙；４—锚固件

５３２　锚固件数量应不少于６个／ｍ２，锚固件进入混凝土墙体的
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３０ｍｍ，进入其他实心墙体材料砌体或实
心墙板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５０ｍｍ，对于空心砌块、多孔砖
等砌体宜采用回拧打结型锚栓。

５３３　非透光幕墙系统采用的气凝胶毡外侧应设置护面层。
５３４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中，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
宽度不应大于 ３ｍｍ，气凝胶毡与龙骨之间的缝隙不应大
于２ｍｍ。
５３５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应采取防渗漏措施，水不
应渗入气凝胶毡及基层墙体，水平或倾斜的出挑部位及延伸至地

面以下的部位等应做好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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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构造设计

５４１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采用木地板保护层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基本构造由气凝胶毡和木地板保护层组成 （图５４１）。

图５４１　采用木地板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构造
１—楼板结构层；２—找平层；３—气凝胶毡；４—木地板保护层；

５—木龙骨；６—龙骨固定件；７—木地板

２　木地板保护层应由木地板、木龙骨和龙骨固定件组成，
木龙骨应采用龙骨固定件与楼板结构层连接，木龙骨厚度不应

小于２５ｍｍ，宽度不应小于 ３５ｍｍ；木地板应与木龙骨可靠
连接。

３　木龙骨的间距应根据地板长度模数计算确定，木龙骨的
位置应合理布置，打孔孔距≤３００ｍｍ，孔深度≤６０ｍｍ。
４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气凝胶毡与木

龙骨之间的缝隙不应大于２ｍｍ。
５４２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采用细石混凝土保护层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基本构造由气凝胶毡和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组成 （图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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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２　采用细石沪凝土保护层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构造
１—楼板结构层；２—气凝胶毡；３—钢丝网片；
４—细石混凝土保护层；５—竖向隔声片；６—墙体

２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
３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４０ｍｍ，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Ｃ２０或ＬＣ１５。
４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内配制双向钢筋，配筋宜采用焊接钢

筋网片，钢筋网片应置于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的中部。钢筋网片宜

为Φ３＠５０ｍｍ、Φ４＠１００ｍｍ或Φ６＠１５０ｍｍ。
５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四周与墙体交界处应设置竖向隔离片，

隔离片厚度不宜小于３ｍｍ，高度应高于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上表面
至少２０ｍｍ。
６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应设置伸缩缝。伸缩缝宜设置在门边和

墙体阳角处等位置；伸缩缝纵横间距宜≤６ｍ；缝宽宜为３ｍｍ～
８ｍｍ，深度宜为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２／３。

５５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构造设计

５５１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设置在混凝土屋面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设置在混凝土平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基本构
造由找平层、气凝胶毡、防水层和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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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１１）；设置在混凝土坡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
统基本构造由找平层、气凝胶毡、防水层、细石混凝土保护

层、顺水条、挂瓦条、瓦片组成 （图５５１２）。

图５５１１　设置在混凝土平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构造
１—混凝土屋面层；２—找坡层；３—找平层；４—气凝胶毡；

５—找平层；６—防水层；７—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图５５１２　设置在混凝土坡平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构造
１—混凝土屋面基层；２—找平层；３—气凝胶毡；４—防水层；
５—细石混凝土保护层；６—顺水条；７—挂瓦条；８—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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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应设置分隔缝，其纵横间距不应大于
３ｍ，分格缝宽度宜为１０ｍｍ～２０ｍｍ，并应用密封材料嵌缝。

３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
５５２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设置在金属屋面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基本构造由热镀锌或不锈钢丝网、隔汽层、气凝胶毡、
防水垫层、金属板层、支架组成 （图５５２）。

图５５２　设置在金属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构造
１—檀条；２—热镀锌或不锈钢丝网；３—隔汽层；４—气凝胶毡；

５—防水垫层；６—金属屋面板；７—支架

２　金属屋面板的伸缩变形除应满足咬口锁边连接或紧固件
连接的要求外，尚应满足檀条、檐口及天沟等使用要求，且最大

伸缩变形量不应超过１００ｍｍ。
３　金属屋面板在主体结构的变形缝处宜断开，变形缝上部

应加扣带伸缩的金属盖板。

４　气凝胶毡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大于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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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施工前应按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应经建设 （监理）单位审查通过，作业

前应进行技术交底，施工人员应经过培训。

６１２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所用材料应统一分类存放于仓库
内，并应设专人管理。

６１３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施工应严格遵守安全施工相关的
规范，施工人员应佩戴好各种劳防用品，做好职业健康保护。

６１４　施工期间，基层及环境空气温度不应低于０℃，日平均
气温不应低于５℃。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和气凝胶毡屋
面保温系统在５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天、雪天不应施工。

６２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

６２１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前，外门窗应安装完毕。
水暖装饰工程需要的管卡、挂件等预埋件，应留出位置或预埋完

毕。电气工程的暗管线、接线盒等应埋设完毕，并应完成暗管线

的穿带线工作。

６２２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应在基层墙体施工质量验
收合格后进行，施工前应按设计和施工方案对基层墙体进行检

查，当需要找平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找平层与基层墙体应粘贴牢固，不应出现空鼓，找平层
垂直度和平整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的有关规定。

４１



２　基层墙体与找平层之间应涂刷界面砂浆。
６２３　采用粘锚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２３）；

图６２３　采用粘锚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气凝胶毡宜采用胶粘剂粘贴固定，粘贴宜自下而上沿水
平方向横向铺贴，毡与毡之间自然紧靠，缝隙不得大于３ｍｍ。
３　气凝胶毡应在胶粘剂干燥固化前粘贴，墙面多余的胶粘

剂应清理干净。

４　防护面板宜自下而上沿水平方向横向固定，板与板接缝
宽度不应大于５ｍｍ。
６２４　采用龙骨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２４）；

图６２４　采用龙骨固定的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按设计要求在地面和顶棚弹线，应标出天地龙骨位置；
在基层墙面上弹线，应标出竖向龙骨位置。

３　竖向龙骨的安装宜从墙的一端开始排列，当最后一根竖
向龙骨与侧墙或门窗洞口的距离大于设计间距时，应增加一根竖

向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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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气凝胶毡宜采用竖向铺设，气凝胶毡与龙骨之间自然紧
靠，缝隙不应大于２ｍｍ。
５　防护面板宜采用竖向铺设，长边接缝应在竖向龙骨中心

部位，与龙骨搭接宽度应不小于２０ｍｍ，防护面板与墙、柱、顶
板之间宜预留间隙，预留间隙不宜大于５ｍｍ，防护面板之间应预
留间隙，预留间隙宽度不应大于５ｍｍ。
６２５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完工后，应做好成品保护。

６３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

６３１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３１）；

图６３１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气凝胶毡宜采用竖向铺设，毡与毡之间自然紧靠，缝隙
不得大于３ｍｍ。
３　气凝胶毡应挤紧、拼严，局部不规则处可现场裁切，安

装完毕后宜采用气凝胶毡或聚氨酯发泡剂填塞毡缝。

６４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

６４１　采用木地板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４１）；

图６４１　采用木地板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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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气凝胶毡应空铺在基层表面，铺设应平整，气凝胶毡之
间的缝隙不应大于３ｍｍ，气凝胶毡与木龙骨之间自然紧靠，缝隙
不应大于２ｍｍ。
６４２　采用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的施工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４２）；

图６４２　采用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的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沿墙角处墙面铺贴竖向隔声片，竖向隔声片高度应高于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接缝应采用对接方式，接缝宽度不应大

于３ｍｍ。
３　气凝胶毡应空铺在楼板结构层表面，铺设应平整，气凝

胶毡之间的缝隙不应大于３ｍｍ。
４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浇筑后应设置伸缩缝，伸缩缝处应切

断配筋，但不得破坏气凝胶毡。

５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采用分仓浇筑法施工时，按分格缝位
置设置模板，气凝胶毡与模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水胶带做密封

处理；浇筑后，应切除高于细石混凝土保护层的模板，并采用硅

酮或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对分格缝进行防水密封处理，密封胶嵌

入缝内深度不宜小于１０ｍｍ。

６５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

６５１　设置在混凝土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的施工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设置在混凝土平屋面时，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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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５１１）；

图６５１１　设置在混凝土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设置在混凝土坡屋面时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５１２）；

图６５１２　设置在混凝土坡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气凝胶毡铺贴时应紧靠在基层上，并应铺平垫稳，毡与
毡之间自然紧靠，缝隙不得大于３ｍｍ。
３　气凝胶毡之间的缝隙宜采用气凝胶毡或聚氨酯发泡剂嵌

填密实。

６５２　设置在金属板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的施工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应按施工工序图进行 （图６５２）；

图６５２　设置在金属板屋面的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施工工序图

２　气凝胶毡铺贴时应紧靠在基层上，并应铺平垫稳，毡与
毡之间自然紧靠，缝隙不得大于３ｍｍ。
３　气凝胶毡之间的缝隙宜采用气凝胶毡或聚氨酯发泡剂嵌

填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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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验　　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的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９、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７、《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
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和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４１１的有关规定。
７１２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
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分项工程

验收。

７１３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每一道施工工序应在上一道工序
检查验收合格后进行。

７１４　气凝胶毡建筑保温系统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
法的墙面，扣除门窗洞口后的墙面面积每１０００ｍ２应划分为一个
检验批；当保温墙面不足１０００ｍ２时，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２　气凝胶毡楼板保温系统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

的楼面，楼面面积每１０００ｍ２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当楼面面积
不足１０００ｍ２时，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３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

工做法的墙面，扣除门窗洞口后的墙面面积每１０００ｍ２应划分为
一个检验批；当保温墙面不足１０００ｍ２时，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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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气凝胶毡屋面保温系统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
的屋面，屋面面积每１０００ｍ２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当屋面面积
不足１０００ｍ２时，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７１５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可按本规程附录 Ａ填写，填写时应
具有现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

７２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

７２１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
工程验收，并应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像记录：

１　基层及其表面处理；
２　粘锚固定的内保温系统中气凝胶毡粘结和固定，气凝胶

毡厚度；

３　龙骨固定的内保温系统中气凝胶毡厚度；
４　龙骨固定；
５　锚固件安装；
６　墙体热桥部位处理。

Ⅰ　主控项目
７２２　用于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的材料、构件，其品种、
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次随机抽取 ３个试样进行检
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７２３　用于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的气凝胶毡，其导热系数、
体积密度、压缩回弹率、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４　用于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的气凝胶毡和锚固件，进
场时应对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检验：

１　气凝胶毡的导热系数、体积密度、压缩回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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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锚固件的拉拔力标准值。
检查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

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保温墙体

面积在５０００ｍ２以下时各抽查不少于１次；当单位工程保温墙体
面积在５０００ｍ２～１００００ｍ２时各抽查不少于２次；当单位工程保温
墙体面积在１００００ｍ２～２００００ｍ２时各抽查不少于３次；当单位工
程保温墙体面积在２００００ｍ２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６次；对复验报
告全数检查。

７２５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
案的要求，并应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核查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６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处理，
处理后基层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７　气凝胶毡外墙内保温系统的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气凝胶毡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得有负偏差。
２　锚固件数量、位置、锚固深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锚固件应进行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气凝胶毡厚度采用尺量检查；核查隐

蔽工程验收记录；锚固力核查试验报告。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７２８　热桥部位应符合设计要求采取节能保温等隔断热桥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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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７２９　门窗洞口四周的侧面，墙体上凸窗四周的侧面，应按设
计要求采取节能保温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样剖开检查；检查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５％，并不少于５处。
Ⅱ　一般项目

７２１０　气凝胶毡内保温系统的组成材料与所用构件进场时，其
外观和包装应完整无破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１１　气凝胶毡内保温系统防护面板之间的接缝方法应符合施
工方案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７２１２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
应按照施工方案采取隔断热桥措施及防火密封措施，不得影响墙

体热工性能。

检查方法：对照施工方案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

７３１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应在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
收合格后施工。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

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幕墙节能分项工程验收。

７３２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施工中对下列部位或内容
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像记录：

１　气凝胶毡厚度；
２　气凝胶毡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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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热桥部位处理；
４　锚固件安装。

Ⅰ　主控项目
７３３　用于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材料、构件，其品
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品种、规格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３个试样
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７３４　用于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气凝胶毡，其导热
系数、体积密度、压缩回弹率、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５　用于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气凝胶毡和锚固件，
进场时应对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检验：

１　气凝胶毡的导热系数、体积密度、压缩强度；
２　锚固件的拉拔力标准值。
检查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

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幕墙面积

在５０００ｍ２以下时各抽查不少于 １次；当单位工程幕墙面积在
５０００ｍ２～１００００ｍ２时各抽查不少于２次；当单位工程幕墙面积在
１００００ｍ２～２００００ｍ２时各抽查不少于３次；当单位工程幕墙面积在
２００００ｍ２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６次；对复验报告全数检查。
７３６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施
工方案的要求，并应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７　气凝胶毡非透光幕墙保温系统的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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